

护理学院2020级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
[bookmark: _Hlk3383546]为了尊重学生个性发展，激发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，满足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。根据川北医学院《关于印发《川北医学院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办法》的通知》（川北医发〔2021〕3号）、教务处《2020级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》的精神，结合护理学院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2020级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。
一、总体要求
坚持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和“择优录取”原则，杜绝一切徇私舞弊、弄虚作假行为，同时做好工作规划，确保转专业工作平稳、有序完成。
二、组织与管理
护理学院成立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小组，负责护理学院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的制定，明确接收条件、考核方式、工作流程。
3、 转专业评审方案
（一）转入护理学、助产学专业
1.学生报名条件
符合学校转专业的总体原则和基本要求。
2.转入考核
采取面试考核形式。面试时间：2021年3月5日（星期五）上午8:30，迟到15分钟及以上取消面试资格；面试成绩按百分制计分，每名考生的面试时间控制在6-10分钟。地点：顺庆校区思源楼二楼护理学院会议室（如遇疫情原因学生不能按时返校调整为线上面试）。
3.转专业录取
按照转专业成绩由高到低录取。转专业成绩由所修全部必修课平均成绩（40%）和转入考核成绩（60%）组成。
（二）转出护理学、助产学专业
1.学生报名
[bookmark: _GoBack]拟转出护理学、助产学专业学生填写《川北医学院学生转专业审批表》交护理学院学生科报名（如遇疫情原因学生不能按时返校，请将转专业审批表电子档交护理学院学生科）。
2.转出考核
在学生第一学期各门必修课程考试成绩基础上，按照教务处《2020级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》规定，从高到低确定拟转出学生名单。
五、工作流程
1.护理学院于1月 26日 17：00 前将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及转专业工作小组名单报送教务处备案，并向学生公布。
2.学生报名时间：2月25日8:30—27日17:00。填写《川北医学院学生转专业审批表》，统一上交到护理学院学生科。
3.护理学院审核报名资格并确定可转出学生名单，于3月1日前上报教务处。教务处整理可转出学生名单并通过网络公示3个工作日。
4.护理学院组织护理学、助产学专业学生转入考核工作。时间安排为3 月5日。
5.工作小组审核考核结果和拟录取学生名单，签署意见。3月8日17:00前将拟转入名单报送教务处。
六、工作纪律
1.护理学院成立由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的转专业工作小组，并在学校纪检、监察部门监督下开展工作。
2.严格按照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做好选拔工作，严明工作纪律，接受群众监督，保证选拔质量。
3. 考核做到公平公正。不得在考核前、考核后泄露考核内容，不得泄露考核结果和拟录取名单。
4. 一旦发现在转专业工作过程中存在徇私舞弊、弄虚作假情况，将给予严肃处理并追究责任。


川北医学院护理学院
2021年1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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